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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信达重购字[2025]第 001-9号

致：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信达”）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石基信息”或“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协议》，信

达接受委托担任石基信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本次交易”）的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信达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长石基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出具的《关于北

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的审核问询函》

（以下简称“《问询函》”）之要求，信达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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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本次交易的报告期更新为 2024年度、2025年度（以下简称“报告

期”），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思迅软件 2025 年度

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 XYZH/2026BJAA19B0029号的《深

圳市思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以下简称“《2025年度

审计报告》”），石基信息对其为本次交易编制的《重组报告书》进行了更

新，基于上述，信达就 2025年 5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以下简

称“新增报告期”）或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有关事项进行

了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信达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说明。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信达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涉事实进行了补充核查验证，

以确保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及简称，除特别说明者外，与

其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含义相同。《法律意见

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所作的各项声明，亦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有关内容的修改和补充，须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

并理解和使用。

1. 本次交易方案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验证思迅软件的股权价值未发生不

利变化，中资评估以 2025年 12 月 31日为基准日，对思迅软件进行了加期

评估，出具了编号为中资评报字（2026）110号的《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深圳市思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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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经加期评估验证，思迅软件 100.00%

股权的加期评估结果为 161,458.60万元，较以 2025年 4月 30日为基准日的

评估结果未出现评估减值情况，加期评估结果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影响。

加期评估结果仅为验证评估基准日为 2025年 4月 30日的评估结果未发生减

值，不涉及调整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及交易对价，亦不涉及变更本次交

易方案。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方案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

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

2.1. 石基信息的主体资格

2.1.1. 石基信息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石基信息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2.1.2. 石基信息的设立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石基信息的设立情况未发生变

化。

2.1.3. 石基信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石基信息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情况未发生变化。

2.1.4. 上市后的股本变更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石基信息上市后的股本变更情

况未发生变化。

2.1.5. 石基信息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石基信息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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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李仲初 1,488,635,366 54.54%

2 淘宝（中国） 355,264,461 13.02%

3 焦梅荣 98,609,434 3.61%

4 北京业勤投资有限公司 91,055,960 3.34%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919,638 1.65%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34,132,978 1.25%

7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丰收

3号私募基金
21,997,027 0.81%

8 李殿坤 15,439,389 0.57%

9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景泰

丰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713,871 0.47%

10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谐

汇一远景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644,300 0.46%

2.1.6. 石基信息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石基信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2.1.7. 本次交易完成后石基信息的股本变动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石基信息总股本为 2,729,193,841股。本

次交易拟发行股份数量为 33,089,770股。本次交易完成后，石基信息的总股

本增加至 2,762,283,611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李仲初，未发生变化，

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李仲初 1,488,635,366 54.54% 1,488,635,366 53.89%

2 淘宝（中国） 355,264,461 13.02% 355,264,461 12.86%

3 焦梅荣 98,609,434 3.61% 98,609,434 3.57%

4 北京业勤投资有限公司 91,055,960 3.34% 91,055,960 3.30%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44,919,638 1.65% 44,919,638 1.63%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34,132,978 1.25% 34,132,978 1.24%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6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7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景林丰收 3号私募基

金

21,997,027 0.81% 21,997,027 0.80%

8 李殿坤 15,439,389 0.57% 15,439,389 0.56%

9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景林景泰丰收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2,713,871 0.47% 12,713,871 0.46%

10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和谐汇一远景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644,300 0.46% 12,644,300 0.46%

11 上海云鑫 - - 24,159,868 0.87%

12 张育宏 - - 6,284,166 0.23%

13 张伟 - - 2,645,736 0.10%

14 其他社会股东 547,518,073 20.06% 553,781,417 20.05%

合计 2,729,193,841 100.00% 2,762,283,611 100.00%
注：表中列示的本次交易前股东持股情况引自上市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股东清

单，并假设在交易完成前其持股比例不发生变化。

2.1.8. 石基信息有效存续

根据石基信息书面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石基信息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现行

有效公司章程规定的可能导致石基信息终止的情形。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石基信息合

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2.2. 本次交易对方

2.2.1. 上海云鑫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海云鑫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2.2.2. 张育宏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张育宏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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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张伟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张伟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2.2.4. 交易对方的其他相关事项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交易对方的其他相关事项未发

生变化。

3.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相关方签署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内容未发生变化。

4. 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4.1.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取得的批准与授权

经核查，石基信息及交易对方关于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或授权未发生

变化，该等批准和授权仍在有效期内。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

交易新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情况如下：

2026年 3月 24 日，石基信息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加期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本次交易相

关事宜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4.2.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以及石基信息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本次交易尚待取得以下批准

和授权：

4.2.1. 本次交易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并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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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标的公司思迅软件是新三板挂牌公司，本次交易需通过特定事项

协议转让的方式完成，因此需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进

行合规性确认；

4.2.3. 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必要批准、核准、备案或

许可。

综上，信达律师认为，除上述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授权以外，本次交易已

履行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5.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5.1.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据标的公司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股东及持股情况、标的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申报

公开发行并上市及终止的相关情况未发生变化。

5.2. 标的公司的股本演变

据标的公司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标的公司股本演变相关情况未发生变化。

5.3. 标的公司的主要对外投资

据标的公司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标的公司共拥有 2家子公司，分别为思迅网络、奥凯软件，相关情况未发生

变化。

5.4. 标的公司的业务和资质

5.4.1. 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1）经营范围

据标的公司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标的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营业务情况未发生变化。

（2）标的公司的相关业务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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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标的公司说明及经信达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对思迅软件收单外包服务机构备案进行了更新，深圳市公安局对标的公司及

子公司网络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进行了更新，更新后情况如下：

1）收单外包服务机构备案回执

序

号
主体 备案编码 有效期 业务类型

业务

地域

1 思迅软件 W2021440300000173
2021年 1月 29日至

2026年 6月 3日

特约商户服务和受理终端维护、特

约商户引荐服务、支付受理标识张

贴、交易信息转接服务（含聚合支

付技术服务）

全国

2）网络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

序

号
主体 证书编号 备案系统 级别 备案日期

1 思迅软件 440300-03612-25001 思迅商云运营平台系统 第 3级 2025年 11月 12 日

2 思迅网络 400300-03822-25001 思迅网络 SaaS平台系统 第 3级 2025年 11月 21 日

根据思迅软件及其相关业务负责人的说明，并经信达律师对思迅软件相

关高级管理人员、业务负责人的访谈确认，思迅软件及其子公司在其经核准

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已取得其业务经营所必要的许可、备案等业务资质，

不存在超出经营许可或备案经营范围、超期限经营的情形。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上述资质不存在根据法律应当被吊销、撤销、注销、撤回的

重大法律风险或者到期无法延续的风险。

（3）标的公司的分支机构

据标的公司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标的公司的分支机构情况未发生变化。

（4）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前五大供应商、客户

根据《重组报告书》及思迅软件书面确认，报告期内，思迅软件前五大

供应商、客户情况如下：

1）报告期各期前五大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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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024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2025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1 昆明新雅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 昆明新雅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

2 上海商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商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郑州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 郑州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

4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南京万国思迅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5 南京万国思迅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商通睿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上述昆明新雅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方系指昆明新雅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的相关关联方，其中以昆明新雅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主要采购对象。

2）报告期各期前五大客户

序号 2024年度前五大客户 2025年度前五大客户

1 随行付支付有限公司 随行付支付有限公司

2 乐刷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乐刷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3 上海汇付支付有限公司 易宝支付有限公司

4 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嘉联支付有限公司

5 南京万国思迅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汇付支付有限公司

根据标的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核查表、思

迅软件报告期内的定期报告，经信达律师在天眼查等网站查询上述主要供应

商、客户的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企业情况，并与思迅软件报告期内相关关联方进行比对，对部

分主要供应商、客户进行访谈确认，思迅软件已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并谨慎性

原则将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上海商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定为关联方，

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7.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之“7.3.1标的公

司的关联交易”。除此之外，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标的公司持股 5%以上

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与上述主要供

应商、客户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经销商相关情况

1）主要经销商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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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思迅软件经销商数量众多，报告期各期所涉及收入占比不高，分布较

为分散，因此选取报告期各期前 20 大经销商（以经销商单体数据为准）作

为核查标准。思迅软件报告期各期前 20大经销商基本情况详见附件。

2）标的资产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关键岗位人员与经销商或经销商的终端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

安排，是否存在其他特殊关系或业务合作

○1 经销商重要人员入股思迅软件相关情况

根据思迅软件出具的确认与承诺文件，信达律师对思迅软件相关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万国联商合伙人、相关万国联迅合伙人的访谈确认，以及相

关自然人出具的确认文件、万国联迅及万国联商合伙协议，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思迅软件部分主要经销商的重要人员通过万国联商、万国联

迅持有思迅软件部分股份，具体为，万国联迅合伙人中，候曙良、林榆胜、

朱金水、葛春为思迅软件经销商重要人员，该4人合计通过万国联迅间接持

有思迅软件1.15%的股份；万国联商定位为思迅软件主要经销商重要人员的

持股平台，除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张育宏外，其他合伙人均为主要

经销商的重要人员，该48名合伙人通过万国联商合计间接持有思迅软件

2.04%的股份。

○2 主要经销商使用“思迅”字号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述部分主要经销商出具的确认与承诺文件，经信达律师访谈思迅

软件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业务负责人，并在天眼查等网站查询，上述部分经

销商主要经营思迅软件产品，使用“思迅”字号更有利于该等经销商开展业

务，因此，上述部分经销商存在使用“思迅”字号的情况。此外，上述主要

经销商经思迅软件授权，在经营、推广思迅软件产品时可能使用思迅软件商

标，系正常商业行为。思迅软件与该等经销商合作历史较长，合作情况稳定，

不存在因上述经销商使用“思迅”字号或思迅软件商标而导致的利益输送的

情况。

根据思迅软件及上述主要经销商出具的说明文件、标的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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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核查表，并经信达律师对思

迅软件关键管理人员的访谈确认、在天眼查等网站查询上述主要经销商的主

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企业情况并与思迅软件报告期内相关关联方进行比对，除上述已披露情况外，

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关键岗位人员与上述主要经销商及上述经销商的终端客户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其他特殊关系或业务合作。

3）经销商持股相关情况

○1 经销商重要人员通过万国联迅持有思迅软件情况

如前文所述，万国联迅合伙人中，候曙良、林榆胜、朱金水、葛春并非

思迅软件员工，而为思迅软件经销商重要人员，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该4人合计通过万国联迅间接持有思迅软件1.15%的股份。

其中，候曙良、林榆胜系因看好思迅软件发展，自2015年至2018年期间，

陆续购买了万国联迅相关合伙人持有的财产份额，受让价格参考拟购买的万

国联迅财产份额实缴情况、当时思迅软件净资产值等因素由转让双方协商确

定，定价公允。资金来源为候曙良、林榆胜自有或自筹资金，其中，部分资

金由张伟先行垫付，张伟已于报告前与该二人结算完毕，思迅软件及思迅软

件其他关联方未对候曙良、林榆胜购买万国联迅财产份额提供资助。朱金水、

葛春在万国联迅设立时即2015年通过认购万国联迅财产份额成为合伙人，认

购价格与同期认购万国联迅财产份额的员工认购价格一致，系由思迅软件管

理层与万国联迅合伙人协商确定，价格公允。朱金水、葛春的出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由思迅软件或思迅软件其他关联方提供资助的情形。

○2 经销商重要人员通过万国联商持有思迅软件情况

如前文所述，万国联商定位为思迅软件主要经销商相关重要人员的持股

平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张育

宏外，其他48名合伙人通过万国联商合计持有思迅软件2.04%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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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联商入股思迅软件原因及其他具体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5. 本

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5.2.1. 标的公司股本演变”“5.2.2. 标的公司历史

上存在的代持相关情况”及“5.2.3. 标的公司最近三年增资、股份转让相关

情况”所述。万国联商入股价格系综合考虑思迅软件所处行业、成长性、每

股净资产、市盈率等多种因素，并与相关人员协商确定，价格公允。出资资

金来源均为上述重要人员的自有或自筹资金，思迅软件及其关联方均未就该

等人士入股事项提供资助。

5.5. 标的公司的主要财产

5.5.1. 标的公司拥有的主要财产

（1）不动产

根据思迅软件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不动产登记

资料查询结果告知单》等资料及说明等文件，新增报告期内，思迅软件拥有

的不动产情况未发生变化。

（2）专利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证明文件及思迅软件出具的说明文件，并经

信达律师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询，新增报告期内，思迅软件及其子公司

已授权专利情况未发生变化。

（3）商标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商标档案、思迅软件出具的说明文件，并经

信达律师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查询，新增报告期内，思迅软件及其

子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情况未发生变化。

（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根据思迅软件提供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出

具的计算机软件登记概况查询结果、思迅软件出具的说明文件，并经信达律

师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查询，新增报告期内，思迅软件及其子公司合计

新增 5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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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著作

权人
软件名称 证书编号 登记号

开发完

成日期

首次发表日

期
权利期限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思迅

软件

思迅零售生产加工

管理系统[简称：零

售生产加工管理系

统]V1.0

软著登字第

16756305号
2025SR2
100107

2025年 6
月 30日

2025年 6月
30日

50 年，截止于首

次发表后第 50年
的 12 月 31 日

原始

取得
无

2 思迅

软件

思迅 eShop小象称

重信息管理软件

[简称：eShop小象

称重信息管理系

统]V5.7

软著登字第

17059237号
2025SR2
403039

2025年 7
月 31日

2025年 7月
31日

50 年，截止于首

次发表后第 50年
的 12 月 31 日

原始

取得
无

3 思迅

软件

思迅商旗信息管理

软件[简称：思迅商

旗管理系统]V10.5

软著登字第

17059254号
2025SR2
403056

2025年 7
月 31日

2025年 7月
31日

50 年，截止于首

次发表后第 50年
的 12 月 31 日

原始

取得
无

4 思迅

软件

思迅 Ai顾问信息

管理软件[简称：Ai
顾问信息管理系

统]V1.0

软著登字第

16843780号
2025SR2
187582

2025年 8
月 31日

2025年 8月
31日

50 年，截止于首

次发表后第 50年
的 12 月 31 日

原始

取得
无

5 思迅

网络

思迅天店星汇信息

管理软件[简称：天

店星汇信息管理系

统]V1.0

软著登字第

15733161号
2025SR1
076963

2024年 6
月 30日

2024年 6月
30日

50 年，截止于首

次发表后第 50年
的 12 月 31 日

原始

取得
无

（5）作品著作权

根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出具的作品著作权登记概况查询结果、思迅软件

出具的说明文件，并经信达律师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查询，新增报告期

内，思迅软件拥有的作品著作权情况未发生变化。

（6）根据信达律师对上述主要财产的权属凭证、证明等材料的核查，

并经思迅软件确认，思迅软件对上述主要财产具有合法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不存在权属纠纷，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思迅软件上述主要财产权属清

晰、权属证书完备有效，不存在设置抵押、质押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亦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的情况。

5.5.2. 标的公司房屋租赁情况

根据思迅软件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相关资料及其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子公司租赁的主要生产经营性用房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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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承租

方
出租方 地址 面积（m2） 租赁期限 租金 用途 权属证书编号

1 思迅

网络

凌阳利

华科技

（深圳）

有限公

司

深圳市南山区

软件产业基地

2栋 C座 703、
704

819.38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7年 9月 30日
77,841元/月 研发

办公

粤（2016）深圳市不

动产权第 0046527号、

粤（2016）深圳市不

动产权第 0046530号

2 思迅

软件

湖北知

音传媒

股份有

限公司

武汉市武昌区

中北路 31号知

音广场

2205-2209号

1,203.5
2024年 9月 1日至

2026年 8月 31日
80元/㎡/月 办公

武房权证昌字第

2015005025号

根据思迅软件确认、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权属证书等资料，并经信

达律师核查，思迅软件及子公司上述房屋租赁合法、有效。

5.6. 重大债权债务

5.6.1. 重大合同

根据思迅软件提供的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等资料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思迅软件及其子公司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重

大合同（结合思迅软件实际经营情况，将报告期内各期前五大供应商、前五

大客户与思迅软件或其子公司签订的正在履行的主要采购、销售框架合同确

定为重大合同）如下：

（1）采购合同

新增报告期内，思迅软件的采购分为服务采购和硬件采购，其中服务采

购主要为技术服务采购和云服务采购。技术服务采购方面，思迅软件一般与

技术服务商签订技术服务协议，就双方权利义务、技术服务费、合同有效期

等事项进行约定，具体交易金额需以特约商户流水金额为基础确定；在云服

务采购方面，思迅软件一般与主要云服务商签订采购框架协议，就服务内容、

价格及费用、双方权利与义务、用户数据等事项进行约定，具体交易金额以

订单为准；在硬件采购方面，思迅软件一般与供应商签订采购框架协议，就

合同标的、数量、价格、产品规格配置、供货周期与交货地点、付款、售后

服务等事项进行约定，具体交易金额以订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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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思迅软件与报告期各期前五大供应商签

订的正在履行的主要技术服务协议、采购框架协议如下：

供应商名称 合同名称 主要合同标的 履行期限

南京万国思迅软件有限责任

公司
《技术服务协议》 技术服务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

昆明新雅图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注 《技术服务协议》 技术服务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

郑州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协议》 技术服务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

上海商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产品定制（OEM）

及采购构架协议》
数据采集器 2025年 6月 1日至 2026年 5月 31日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框架服务协议》
云服务器等阿

里云产品/服务
2025年 6月 29日至 2026年 6月 29日

山东商通睿捷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技术服务协议》 技术服务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

注：昆明新雅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其相关方合并为思迅软件报告期内各期的前五

大供应商，鉴于思迅软件主要与昆明新雅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交易，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将昆明新雅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思迅软件的相关合同认定为重大合同并披露。

（2）销售合同

新增报告期内，思迅软件的销售主要分为提供支付技术服务及软件产品

销售，其中，在技术服务业务方面，思迅软件一般与客户签订服务或合作协

议，就合作内容、双方权利义务、服务费用、保密、违约责任、争议解决、

不可抗力、合作期限等条款进行约定，具体交易金额需以特约商户流水金额

为基础确定。在软件产品销售方面，思迅软件采取买断式经销模式，思迅软

件一般与经销商签订经销协议，就经销授权和区域范围、经销期限、双方责

任和义务、产品的价格和交付、商标、版权及知识产权、责任范围、串货处

罚约定、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约定，具体交易金额以订单为准。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思迅软件与报告期各期前五大客户签订的

主要服务或合作协议、经销协议如下：

客户名称 合同名称 主要合同标的 履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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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合同名称 主要合同标的 履行期限

随行付支付

有限公司

《外包服务

协议》

聚合支付技术

服务等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9月 30日。合作期限届满前，如

果任何一方无意继续合作，应于合作期限到期前三十天以书面

形式通知对方不再继续合作，否则合作期限自动顺延一年，以

后依此类推。

乐刷支付科

技有限公司

《收单外包

服务协议》

聚合支付技术

服务等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有效期届满 30个自然

日前，如双方均未以书面或邮件形式向对方提出终止协议或发

出不自动续约通知的，且双方在有效期届满后继续履行本协议

约定的，协议自有效期届满日的次日起自动延续 1年，顺延 2
次为限。

上海汇付支

付有限公司

《支付业务

合作协议》

聚合支付技术

服务等
2025年 5月 1日至 2026年 4月 30日

上海富友支

付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外包服务

商合作协议》
技术支持服务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若双方未提前 30 日发

出解除协议通知，则到期后双方自动续签下一年度业务合作协

议。

南京万国思

迅软件有限

责任公司

《经销协议》 软件产品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

易宝支付有

限公司

《技术服务

合作协议》

聚合支付技术

服务等

自 2024年 10 月 1日至 2025 年 12月 31 日，到期前，如任何一

方未提出终止协议将继续顺延一年。

嘉联支付有

限公司

《业务推广

合作协议》

聚合支付技术

服务等
2024年 5月 1日至 2026年 4月 30日

经信达律师核查，上述重大合同形式和内容未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对协议各方均有约束力，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就上述

重大合同的履行，相关各方不存在纠纷。

5.6.2. 侵权之债

经信达律师核查，并经思迅软件确认，新增报告期内，思迅软件不存在

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网络信息安全、人身权等原

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5.7. 标的公司的税务

5.7.1. 标的公司新增报告期内执行的主要税种和税率

根据《2025年度审计报告》及其提供的资料，思迅软件及其子公司新增

报告期内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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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按照产品及技术服务销售额计税，并按扣除当

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
6%、1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纳增值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纳增值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缴纳增值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详见下表

新增报告期内，思迅软件及其子公司适用所得税税率情况如下：

纳税主体名称 所得税税率

思迅软件 15%

思迅网络 15%

奥凯软件 20%、5%

信达律师认为，思迅软件及其子公司新增报告期内执行的税种、税率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5.7.2. 标的公司新增报告期内享受的税收优惠

根据《2025年度审计报告》及思迅软件说明，新增报告期内，思迅软件

及其子公司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情况如下：

（1）增值税税收优惠

根据《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的规定，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

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根据《2025年度审计报告》及经思迅软件确认，新增报告期内，思迅软

件及其子公司销售其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根据上述规定享受软件产品即征

即退的增值税税收优惠。

（2）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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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

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思迅软件现持有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国家税务

总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税务局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联合颁发的编号

为 GR202344203790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思迅网络现持

有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于

2023年 12月 25日联合颁发的编号为 GR202344208191的《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有效期三年。

根据《2025年度审计报告》及经思迅软件确认，新增报告期内，思迅软

件、思迅网络新增报告期内享受减按 15%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2）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根据《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

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6 号），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的规定，对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5%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政策，延续执行至 2027年

12月 31日。

根据《2025年度审计报告》及思迅软件确认，奥凯软件系小型微利企业，

新增报告期内奥凯软件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思迅软件及子公司新增报告期内所享受的上

述税收优惠政策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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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根据思迅软件确认、思迅软件及其子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证

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思迅软件及其子公司新增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税务

处罚。

5.8. 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及其他事项

5.8.1. 根据思迅软件的书面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查询思迅软件及其子公

司、分公司所在地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网站等网站，思迅软件及

其子公司、分公司新增报告期内不涉及环保安全的重大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

环保事故，没有因违反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而受到重大处罚的情形。

5.8.2. 根据思迅软件的书面确认，新增报告期内，思迅软件不存在采用

劳务外包用工方式的情形。

5.9. 标的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诉讼管辖的有关规定，基于中国法

院、仲裁机构的案件受理程序及公告体制，信达律师对于思迅软件已经存在

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情况的核查尚无法穷尽，因此，信达律师的以

下结论是基于确信思迅软件提供的书面材料是按照诚实和信用原则提供而

作出的：

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思迅软件出具的确认等资料，并经

信达律师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站及中国证监会网站等

相关网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思迅软件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

了结的或可预见的涉案金额占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 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新增报告期内思迅软件及

其子公司不存在对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6.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安排及职工安置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安排

及职工安置情况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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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7.1.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经核查，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具体见《法律意见书》“7.1 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所述）。

但基于谨慎原则，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

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本次交

易相关议案时，公司董事庄卓然先生（由淘宝（中国）提名）对本次交易相

关议案主动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出具同意意见及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上市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

易相关议案时，股东淘宝（中国）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主动回避表决。

7.2. 本次交易完成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已就规范关联交易作出承诺（具体见《法律意见书》“7.2 本次交易完成

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所述），有关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未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但基于谨慎原则，

本次交易比照关联交易程序履行了相关审议及披露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就规范关联交易作出承诺，该等承诺合法

有效。

7.3. 本次交易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李仲初，思迅软

件均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亦

不会导致新增同业竞争情形。

石基信息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仲初已出具《不竞争承诺》。

信达律师认为，上述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内容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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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标的公司的关联交易

（1）标的公司的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方披露》《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审计报告》《2025年度审计报告》、

思迅软件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核查表、石基信息及

思迅软件定期报告等公告文件以及思迅软件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报告

期内，思迅软件的主要关联方（按照重要性、实质重于形式并谨慎原则，将

思迅软件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持有思迅软件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思迅软件的子公司、报告期内与思迅软件存在交易的其他相关方认定为思迅

软件的主要关联方）情况如下：

1）思迅软件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持有思迅软件 5%以上股份

的股东

○1 思迅软件的控股股东为石基海南、间接控股股东为石基信息、实际控

制人为李仲初。

○2 除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外，其他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思迅软件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淘宝（中国） 通过石基信息间接持有思迅软件 5%以上股份的股东

2
淘宝中国控股有限公

司
为淘宝（中国）的唯一股东，间接持有思迅软件 5%以上的股份

3
Taobao Holding
Limited

为淘宝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间接持有思迅软件 5%以上的股份

4 阿里集团
为 Taobao Holding Limited 的唯一股东，间接持有思迅软件 5%以上的股

份

5 张育宏 持有思迅软件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总经理

6 上海云鑫 持有思迅软件 5%以上股份的股东

7 蚂蚁集团 为上海云鑫唯一股东，间接持有思迅软件 5%以上的股份

8 万国联迅 持有思迅软件 5%以上股份的股东

9 张伟

万国联迅、万国联兴、万国联赢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思迅软件的

股东、董事、副总经理，与万国联迅、万国联兴、万国联赢合计持有思迅软

件 5%以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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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国联商
张育宏担任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与张育宏合计持有思

迅软件5%以上的股份

11 万国联兴
张伟担任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与张伟、万国联迅、万

国联赢合计持有思迅软件5%以上的股份

12 万国联赢
张伟担任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与张伟、万国联迅、万

国联兴合计持有思迅软件5%以上股份

2）思迅软件的子公司

据思迅软件提供的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报告期内，思迅软件拥有 2家

子公司，分别为思迅网络、奥凯软件。

3）其他关联方

报告期内，与思迅软件存在交易的其他关联方情况如下：

○1 石基信息控制的公司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石基支付科技（广西）有限公司 石基信息控制的公司

2 广州石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石基信息控制的公司

3 北京石基大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石基信息控制的公司

4 易衡（厦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石基信息控制的公司

5 石基环企软件（苏州）有限公司 石基信息控制的公司

注：石基环企软件（苏州）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未与思迅软件发生关联交易，但基

于双方在报告期前发生的交易，根据《审计报告》《2025年度审计报告》，报告期内

思迅软件与石基环企软件（苏州）有限公司存在合同负债。

○2 思迅软件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并谨慎原则认定的其他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支付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支付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为蚂蚁集团下属企业，基于谨慎性原则，将报

告期内蚂蚁集团下属企业中与思迅软件发生交易的企业认定为思迅软

件关联方。

2 支付宝（杭州）数字服务技

术有限公司

支付宝（杭州）数字服务技术有限公司为蚂蚁集团下属企业，基于谨慎

性原则，将报告期内蚂蚁集团下属企业中与思迅软件发生交易的企业认

定为思迅软件关联方。

3
上海商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商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云鑫的参股公司，基于谨慎性原

则，将报告期内上海云鑫的参股公司中与思迅软件发生交易的企业认定

为思迅软件关联方。

4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为淘宝（中国）的关联方，基于谨慎性

原则，将其认定为思迅软件关联方。

5 阿里巴巴云计算（北京）有

限公司

报告期内，阿里巴巴云计算（北京）有限公司为淘宝（中国）的关联方，

基于谨慎性原则，将报告期内与思迅软件发生交易的淘宝（中国）相关

关联方认定为思迅软件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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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浙江由由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由由科技有限公司为石基信息参股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将石基

信息参股公司中与思迅软件在报告期内发生交易的企业认定为思迅软

件关联方。

7.3.2. 标的公司的关联交易

根据《重组报告书》《审计报告》《2025年度审计报告》、思迅软件相

关公告文件以及思迅软件提供的关联交易相关合同、思迅软件出具的确认等

资料，并经审慎核查，思迅软件报告期内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思迅软件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服务，具体

的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主要关联交易内容 2025年度 2024年度

上海商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666,472.53 2,004,991.11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 1,039,814.57 1,538,238.56

浙江由由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85,841.57 516,814.19

广州石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 7,997.29 11,658.06

易衡（厦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 736.99 20,517.34

阿里巴巴云计算（北京）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 41.50 850.14

北京石基大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 109,275.29 934,965.09

合计 - 4,310,179.74 5,028,034.49

（2）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思迅软件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具体的交易情况如

下：

单位：元

关联方 主要关联交易内容 2025年度 2024年度

支付宝（杭州）数字服务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服务 3,750,873.40 324,808.98

支付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服务 542,391.94 690,345.98

石基支付科技（广西）有限公司 销售服务 13,465.89 1,960.57

易衡（厦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92.12 6,946.37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销售服务 - 13,3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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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4,307,223.35 1,037,365.70

（3）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根据《审计报告》《2025年度审计报告》，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不存在

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根据思迅软件确认及《审计报告》《2025年度审计报告》，报告期内思

迅软件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相应交易的批准程序或确认程

序，交易条件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思迅软件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报

告期内，思迅软件业务独立，具备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上述关联

交易对思迅软件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8.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仍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有关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下列实质性条件：

8.1.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与上市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交

易作价情况，相关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标的公司

*13.50%①
交易价格②

选取指标③=
①②孰高值

上市公司

④

指标占

比③/④

资产总额 7,079.36 21,607.62 21,607.62 935,788.71 2.31%

资产净额 5,744.73 21,607.62 21,607.62 775,927.19 2.78%

营业收入 4,507.34 - 4,507.34 278,972.66 1.62%

注 1：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

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和成交金额二者中

的较高者为准，营业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为准，

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和成交金额二者中

的较高者为准。”

注 2：上表资产净额的数据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6

根据上述计算，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营业收入均

未达到上市公司相应指标的 50%以上，未达到《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第十四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

8.2.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李仲初先生，公司自

上市以来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

会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不

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十条的规定。

8.3.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

每一交易对方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亦不属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具体见《法律意见

书》“7.1.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所述。）

8.4. 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8.4.1.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

根据石基信息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

会 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九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重组报告书》等相关

文件并经信达律师核查，石基信息本次交易中所发行的股份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每股股份具有同等权利且为同等价格，符合《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

8.4.2. 本次交易符合《证券法》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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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信达律师核查，本次交易未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实

施，符合《证券法》第九条的规定。

8.4.3.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8.4.3.1.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1)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

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1)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有关规定

根据思迅软件提供的资料和说明，思迅软件的主营业务为开发和销售零

售行业标准化专用软件产品，并提供相关支付技术服务。根据全国股转系统

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2023年修订）》，该等业务属

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65）-

软件开发（651）-软件开发（6510），不涉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所规定的限制类及淘汰类产业。思迅软件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的情形。

2) 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及思迅软件的书面

确认，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能源互联网行业，不属于高能耗、

高污染行业，标的公司遵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反环境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重大违法行为，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

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3) 本次交易符合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及思迅软件的书面

确认，本次交易通过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思迅软件 13.50%股份，不涉及立

项、环保、规划、建设等报批事项，不涉及新增用地，不直接涉及土地使用

权交易事项，本次购买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违反土地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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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交易符合有关反垄断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经营者

集中达到若干标准之一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申报，未

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收购合并范围内公司的少数股东

权益，不涉及相关反垄断申报标准，无需向国务院反垄断机构申报，不存在

违反国家反垄断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情形。

5) 本次交易符合有关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经信达律师核查，本次交易不涉及外商投资及对外投资事项。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违反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

反垄断、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

(2)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根据石基信息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

会 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九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重组报告书》等相

关文件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本次交易完成后，石基信息的总股本为

2,762,283,611股，公众股的持股比例不低于 25%，本次交易不会导致石基信

息的股权分布不符合《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关于公司上市条件

的规定，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

(3)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

根据本次交易的方案、《重组报告书》，经信达律师核查，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

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石基信息董事会和独

立董事均已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

目的的相关性、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肯定性意见。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

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石基信息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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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

(4)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合法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思迅软件 13.50%股份，根据

思迅软件的工商登记资料、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等相关文件，经信达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资

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

等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转让给上市公司不会违反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取得本补充法律意见书“4.2.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

的批准和授权”所述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后，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

律障碍。本次交易完成后，思迅软件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全部债权债

务仍由其享有或承担，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综上，本次

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

(5)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本次

交易后上市公司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根据《重组报告书》，通过本次重组，思迅软件仍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

司，上市公司在思迅软件享有的权益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以及抵御风险的

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

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

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

(6)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

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

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前，石基信息已经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机构和独

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在业务、资产、财务、机构、人员方面独立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本次交易完成后，李仲初仍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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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未发生变更，不会对上市公

司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石基信息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等制度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加强公司治理，

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交易完成后，石基信息将继

续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方面均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

立，符合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第（六）项之规定。

(7)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石基信息提供的资料并经信达律师核查石基信息公开披露的法人

治理制度文件，本次交易前，石基信息已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本次交

易不会导致石基信息的法人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石基信息法人治

理结构的健全有效产生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石基信息公司章程及基

本制度对法人治理结构的规定继续有效，石基信息将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

理结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之规定。

8.4.3.2.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

情况

本次交易前，石基信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李仲初先生，石基信

息自上市以来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后，石基信息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均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的重组上市的情形。

8.4.3.3.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1)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度审计报告》（编号：XYZH/2026BJAA19B0025），信永中和对石基信息最

近一年的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石基信息不存在最近

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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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之规定。

(2) 根据石基信息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石基信

息现任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信达律师

核查，石基信息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重组管

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8.4.3.4.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1)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会

导致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根据石基信息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

会 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九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重组报告书》，在

本次交易之前，石基信息已持有思迅软件 66.23%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石

基信息将持有思迅软件 79.73%的股份，本次交易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强石基信

息对思迅软件的控制力，进一步整合资源，深化石基信息在零售领域的产业

布局，增强石基信息的持续经营能力，本次交易不会导致石基信息财务状况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 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及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

公平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增加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不会

因本次交易新增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石基信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导致石基信息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之

间产生同业竞争。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及

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3)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

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持有的思迅软件 13.50%的股份。根据思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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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的工商登记资料、交易对方出具的书面确认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

产，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在本次交易取得相关批准

和授权后，标的资产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4) 上市公司所购买资产与现有主营业务具有显著协同效应

石基信息主营业务为致力于为酒店、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大消费行

业提供一体化的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思迅软件主营业务为开发和销售

零售行业标准化专用软件产品，并提供相关支付技术服务。本次交易有利于

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对思迅软件的控制力，进一步整合资源，深化上市公司

在零售领域的产业布局，提升上市公司在中小微零售企业信息系统业务经营

管理效率，信达律师认为，石基信息所购买标的资产与石基信息现有主营业

务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具有商业合理性，不存在不当市值管理行为，本次

交易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不适用该款的

相关规定。

8.4.3.5.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根据石基信息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

会 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九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重组报告书》，本

次交易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共同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

格为 6.54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同时，公司于董事会决议中明确，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股本或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除此之外，本次交易不设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根据《北京

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石基信

息于 2025年 6月 13日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1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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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6.53元/股。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价格符合《重组

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8.4.3.6.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根据石基信息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

会 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九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重组报告书》及交易

对方出具的承诺，经信达律师核查，本次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石基

信息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该等锁定期的相关承诺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的相关规定。

8.4.4. 本次交易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石基信息董事会出具的《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说明》、石基信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

承诺及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信达律师核查石基信息公开披露

的相关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石基信息不存在下述情形：

(1) 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会认可；

(2) 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

者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且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

(3) 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

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4) 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5)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

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6) 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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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

综上，本次重组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8.4.5.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的规定

经核查，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六条所列的相关主体，不存在因涉嫌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并作出有关生效裁判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

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9.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及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

方买卖石基信息股票情形

9.1.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经核查，上市公司已按照法律法规制定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对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

登记。

9.2.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方买卖石基信息股票情形

经核查，上市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记

录的查询申请，并披露了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信达律师已就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了核

查，并出具了《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之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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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次交易涉及的信息披露

10.1. 石基信息新增的信息披露事宜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石基信息就本次交易新增已

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如下：

（1）2025年 8月 15日，石基信息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北京

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北京

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5 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公告。

（2）2025年 9月 2日，石基信息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北京

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2025年 10月 16 日，石基信息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北

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4）2025 年 11月 20日，石基信息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北

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北

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的审核问询函〉的

回复》等《问询函》回复所涉及相关文件。

（5）2025年 12月 19 日，石基信息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北

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的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6）2026年 2月 3日，石基信息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北京

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止审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通知的公告》。

10.2. 思迅软件新增的信息披露事宜

（1）2025年 10月 15 日，思迅软件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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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思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筹划发行股份购买公司

部分股份的进展公告》。

（2）2025年 12月 18 日，思迅软件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深

圳市思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筹划发行股份购买公司

部分股份的进展公告》。

（3）2026年 2月 3日，思迅软件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深圳

市思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筹划发行股份购买公司部

分股份的进展公告》。

根据石基信息、交易各方出具的承诺函，并经信达律师核查，信达律师

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石基信息、交易对方已就本次交易履

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应当披露而未

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10.3. 本次交易是否存在信息披露豁免

经核查，本次交易不存在信息披露豁免事项。

10.4. 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石基信息、交易对方及有关各

方出具的承诺未发生变化。

11. 本次交易涉及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资格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参与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

及其资格情况未发生变化。

12.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

12.1. 本次交易各方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依法有效存续。

12.2.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12.3. 本次交易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的批准和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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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尚需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注册方可实施，

标的资产过户需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合规性确

认。

12.4. 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法

律规定的无效情形，该协议将自其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成就后生效。

12.5.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但基于谨慎原则，本次交易比照关联

交易程序履行了相关审议及披露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的规定。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就规范关联交易作出承诺，该等承诺合法有效。

12.6.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权属状况清晰，权属证书完备有效，不存在

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亦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冻结或权利受到限制的

情形。

12.7.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及其他相关权利、义务的处理

合法有效，其实施或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和风险。

12.8. 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及其他相关各方已经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就

本次交易履行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所必需的信息披露和报告义

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12.9.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原则

和实质性条件。

12.10. 参与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活动的各证券服务机构均具备担任本次

交易证券服务机构的合法资格。

12.11. 在有关协议的签署方切实履行协议各项义务及相关方切实遵守

各项承诺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在取得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必要的批准、

同意后，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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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股东

核心管

理人员

员工人数

（人）

与思迅软件合

作的起始时间

南京万国思

迅软件有限

责任公司

100
南京市鼓楼区中

央路 19号 906室
2005年 8月 3日

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及配件、电

脑耗材、电子设备、电器销售；图文

设计；计算机网络工程；计算机软、

硬件技术服务。

葛春、葛兆

明、高海萍
葛春 19 2005年起

郑州万国思

迅软件有限

公司

1,000

郑州市二七区航

海中路 106号院

7 号 楼 25 层

2516、2517号

2006年 7月 19日

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数

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外包服

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会议及展览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

器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计

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计算机及通讯

设备租赁。

朱金水、舒

朝锋
朱金水 21 2004年起

南宁万国软

件有限公司
50

南宁市青秀区东

葛路 118 号南宁

青秀万达广场东

3栋十五层 1505
号房

2008年 10月 6日

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与销售，计算

机系统集成与技术服务，网络系统安

装及调试（除国家有专项规定外），

电子计算机设备、监控设备的安装及

维修，批发兼零售：办公用品、电子

产品（除国家有专项规定外）、通讯

设备、监控设备、POS 机、计量衡器

具。

林榆胜、钟

垂恩
钟垂恩 10 2011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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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股东

核心管

理人员

员工人数

（人）

与思迅软件合

作的起始时间

昆明新雅图

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600
昆明市鼓楼路美

丽家园美欣阁 1
单元 1202室

2000年 11月 13日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工业自动控制系统

装置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仪器仪表销售；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子产品

销售；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

软件销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

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信息系统运

行维护服务。

林榆胜、吴

宗朝、钟前

华、李恩浩、

洪仕文、焦

庆锋

吴宗朝、

焦庆锋
26 2004年起

重庆璀优科

技有限公司
1,000

重庆市九龙坡区

科园一路 166-1
号 8-1号

2012年 6月 20日

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技术开发、销

售，销售计算机消耗材料、数码相机

配件、办公用品、办公设备、监控设

备、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发射和

接收设备）、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

版物），企业管理咨询。

冉东、何秀

芳、陈琪、

陈永芝

冉东、何

秀芳
16 2012年起

西安永光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500

陕西省西安市莲

湖区丰庆路 39
号御溪望城 4号
楼御溪商务 24
层 2401 室

2010年 3月 26日

银行机具、电子产品、打印机、监控

防盗设备、计算机软件及外围设备、

收款机、办公用品、电子秤的销售及

维修；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安

防监控工程、楼宇自动化工程、计算

机网络工程、综合布线工程、音视频

工程的设计及施工；企业营销策划；

索愿歧、陈

沙沙、彭根

选

索愿歧、

彭根选
少于 50人 2015年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经销商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股东

核心管

理人员

员工人数

（人）

与思迅软件合

作的起始时间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策划；商

务信息咨询；商业运营管理。

甘肃思迅伟

业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550

甘肃省兰州市七

里河区西津西路

194号中天健广

场第 8幢 1019号

2017年 10月 11日

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计算机系统

集成及技术服务，软件应用信息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及辅助设备、

网络工程设备、监控设备、通信设备

及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

销售、安装（不含特种设备）及维护；

电线电缆、办公用品、电子产品（不

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劳保用品、

文体用品、服装鞋帽、音响制品、酒

店用品、清洁设备、机电设备、制冷

设备、商超设施设备、条码设备、金

属制品、塑料制品、木制品（凭许可

证有效期经营）及办公家具、照明及

LED设备、纸张及电脑周边耗材、日

用百货的批发零售；企业形象设计及

咨询；会议会展服务；广告的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

王小娟、邢

家军、白万

东

邢家军、

白万东
24 2017年起

山东思迅汇

文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300

山东省济南市槐

荫区美里湖街道

美里路 555号济

南农产品贸易中

心交易推广区

2019年 2月 22日

办公设备耗材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

用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机械设备

销售；衡器销售；安全系统监控服务；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技术服务、

丁振民、吕

环
丁振民 26 2004年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经销商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股东

核心管

理人员

员工人数

（人）

与思迅软件合

作的起始时间

80 号楼 1单元

101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

代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

成都优客多

科技有限公

司

100

中国（四川）自

由贸易试验区高

新区天府大道北

段 28号 1幢 1单
元 31层 3107号

2020年 6月 18日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

能源技术研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

软件销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

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人工智能

基础软件开发；互联网设备销售；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

持服务；电子产品销售；安防设备销

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母婴用品

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

配方食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

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杂

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

装服务；日用木制品销售；日用陶瓷

制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玻璃

制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厨具卫具

及日用杂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

鲜肉零售。

邓明波
肖逢刚、

邓明波
2 2020年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经销商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股东

核心管

理人员

员工人数

（人）

与思迅软件合

作的起始时间

宜宾市百商

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100
宜宾市翠屏区民

主路 58 号 3 幢

11层 9号
2016年 6月 15日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软件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软件外包服务；数字视频监控系

统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网络与信息

安全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销售代理；

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

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市场

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专用产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

使用医疗用品生产。

童晓平、雷

艳

童晓平、

雷艳
14 2009年起

武汉思迅商

云科技有限

公司

100
武汉市硚口区沿

河大道 216号 A
区 5号商铺

2012年 11月 7日

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研发、计

算机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计算机网

络工程的设计、施工；办公设备、收

银软件、安防设备、货架、日用百货、

文化用品及耗材的销售；商业管理咨

黄金国、王

凤明

黄金国、

王凤明
6 2012年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经销商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股东

核心管

理人员

员工人数

（人）

与思迅软件合

作的起始时间

询、策划。

湖南鑫宇云

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200

湖南省长沙市芙

蓉区朝阳街道车

站中路 193号
2215房

2019年 12月 20日

软件开发；办公设备销售；机械电气

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电子产品销售；软件销售；网

络设备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业互联网数

据服务；广告设计、代理；电线、电

缆经营；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

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电热食品

加工设备销售；电器辅件销售；日用

百货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智能家庭消费设

备销售；办公设备租赁服务。

陈涛、谭述、

马炯、官传

文、许成

陈涛、谭

述、马

炯、官传

文、许成

18 2019年起

大连盛方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

2,000

辽宁省大连市沙

河口区长兴街

137-139 号 A 单

元 19层 7号

2007年 1月 9日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零售，销售代理，通信设备销

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互联网数

据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安全系统监

控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

服务。

郑力成、王

丽艳
郑力成 12 2011年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经销商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股东

核心管

理人员

员工人数

（人）

与思迅软件合

作的起始时间

乌鲁木齐胜

思信息技术

有限责任公

司

50

新疆乌鲁木齐市

文化路 123 号中

泉 广 场 19 层

1902室

2004年 1月 12日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网络综合布线，

网页制作及维护；销售：电脑配件及

耗材，智能化管理系统，自动化办公

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通讯器

材（二手手机除外），机电产品，汽

车配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易燃，易爆及剧毒品），五金交电，

日用百货，农畜产品，房屋租赁。

侯曙良、丁

菊鸿 候永梅 11 2004年起

山东必诚软

件服务有限

公司

300

山东省滨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黄河

六路渤海十八路

丰泽御景写字楼

18 栋 B 座 1320
室

2017年 11月 27日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网络通讯

终端产品的销售、安装、调试；计算

机信息咨询；办公用品、文化用品、

体育用品、计算机耗材、家用电器、

网络通讯设备、纺织品、化妆品、鲜

花、卫生用品、电力销售；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代收

话费；会议服务（不含餐饮）；家政

服务；商务信息咨询；网络信息咨询

及技术服务。

鲍富民、赵

立法、张迎

军、齐爱国、

李伟、赵福

华

鲍富民、

程广新
少于 50人 2022年起

山东昆闰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860

山东省济南市历

城区二环东路东

环国际广场

4-511室

2015年 7月 13日

软件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计算

器设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

及办公设备维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

开发；互联网设备销售；软件开发；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网络设备销

丁振文、王

成俊

丁振文、

丁风银
9 2011年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经销商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股东

核心管

理人员

员工人数

（人）

与思迅软件合

作的起始时间

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

行维护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

办公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网

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

础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智能机

器人的研发；衡器销售。

山东汇商商

业设施有限

公司

501
临沂市兰山区凯

歌文化城 13 号

楼 116 号

2013年 11月 15日

销售：超市货架、收款机、打印机、

计算机软件、数码产品、电子产品、

办公耗材；软件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

计算机硬件维修。

付存路、赵

志娟
付存路 25 2013年起

上海速宏实

业有限公司
100

上海市闵行区元

江路 5500号第 1
幢 D283室

2011年 11月 2日

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

研发；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

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网络技术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云计算装

备技术服务；云计算设备销售；互联

王立红 王立红 15 2006年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经销商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股东

核心管

理人员

员工人数

（人）

与思迅软件合

作的起始时间

网数据服务；互联网设备销售；网络

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软件

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电子产品

销售；衡器制造；衡器销售；安防设

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音

响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办

公设备耗材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维修；办公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专

业设计服务；广告制作；计算机及通

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日

用百货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市场营

销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

武汉凯拓源

科技有限公

司

100

湖北省武汉市洪

山区珞狮路 222
号诚功新时代 3
层 312室

2013年 5月 17日
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及销售；计算机

周边设备及耗材的批发兼零售；网络

工程的技术咨询服务。

伍小龙

伍小龙、

卢可可、

陈浩鹏

10 2013年起

杭州畅奇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100
浙江省杭州市西

湖区古翠路怡泰

大厦 707室
2008年 9月 16日

服务：系统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批发、零售：电子产品（除专控），

监控设备，电脑设备，线材设备，软

件，耗材。

袁志锐、吕

秀明
袁志锐 13 2015年起

哈尔滨商道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500

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道外区南极街

与景阳街交口福

宏名城 1＃-1,1

2011年 3月 23日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工

程设计、施工；计算机系统集成、机

房装饰、综合布线；计算机图文设计；

朱小明 朱小明 10 2013年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经销商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股东

核心管

理人员

员工人数

（人）

与思迅软件合

作的起始时间

＃-2栋商服 1层
07 号房

建筑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公共安全

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维修；经

销：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设备及耗材、

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通讯设备、家

用电器、电源设备、多媒体设备、实

验室仪器设备、教学设备及仪器、监

控设备、工控产品、五金交电、楼宇

智能设备、测绘设备、办公用品、化

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品、危险品、

剧毒品）、汽车配件、建材、家具、

日用百货；计算机网络设备、办公自

动化设备的售后维修服务、租赁服务；

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广告业务；计

算机动漫设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文化艺术

咨询；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

询。

长春启诚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200
宽城区凯悦世纪

广场 A座 431室
2012年 8月 27日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办公设备

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电线、电

缆经营；电子专用设备销售；货币专

用设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

软木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半导

体照明器件销售；金属结构销售；数

王宝、鄢云

启
王宝 20 2021年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经销商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股东

核心管

理人员

员工人数

（人）

与思迅软件合

作的起始时间

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通用设备修理；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商通睿

捷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300

山东省德州市德

城区广川街道办

事 处 青 年 路

1509 号晶实创

业中心 330室

2023年 11月 29日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商业、

饮食、服务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产品

销售；计算器设备销售；衡器销售；

自动售货机销售；软件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测量仪器

销售；幻灯及投影设备销售；日用电

器修理；办公设备销售；显示器件销

售；货币专用设备销售；智能机器人

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办公设备

租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云计

算设备销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

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人工智

能应用软件开发；互联网设备销售；

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信息安全设

备销售；数字技术服务；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云计算

装备技术服务；商用密码产品销售；

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数字视频

李恩辉、王

利静
李恩辉 15 2007年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经销商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股东

核心管

理人员

员工人数

（人）

与思迅软件合

作的起始时间

监控系统销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

修；网络设备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

成；物联网设备销售；家用视听设备

销售；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

金属制品销售。

广东笔尖科

技有限公司
700万元

江门市蓬江区群

华路 15 号 4 幢

303、304室
2015年 6月 2日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

开发；软件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

运行维护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

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平面设计；

专业设计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

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网络技术服务；

信息安全设备销售；广告制作；广告

发布；广告设计、代理；计算机系统

服务；通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安防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张丽平、吕

定国、何成

明、李展和

吕定国 6 2018年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注 1：个别经销商与思迅软件合作起始时间早于其设立时间，主要系该等经销商曾经以其他经营主体与思迅软件合作。

注 2：因山东必诚软件服务有限公司穿透后的股东数量众多，上表中披露的 6名股东为该公司的主要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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